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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第４章、第５章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危险化学品储罐区作业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外，并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本标准提出危险化学品储罐区作业安全要求。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化学品安全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ＴＣ２８８／ＳＣ３）归口。

本标准由江苏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江苏省科瑞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施祖建、王读平、谢建兵、吴龙英、夏尔淳。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化学品安全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解释。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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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储罐区作业安全通则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化学品储罐区作业安全的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危险化学品储罐区内的作业，不适用于与装置一同布置的中间罐区、加装防爆材料储

罐区、覆土罐区和洞罐区。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

有的修改单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

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１１６５１　劳动防护用品选用规则

ＧＢ１６１７９　安全标志使用导则

ＧＢ２８９４　安全标志

３　术语和定义

３．１

　　危险化学品　犱犪狀犵犲狉狅狌狊犮犺犲犿犻犮犪犾

指具有爆炸、燃烧、助燃、毒害、腐蚀等性质，或者具有健康和环境危害，对接触的人员、设施、环境可

能造成伤害或者损害的化学品。本标准所指危险化学品以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危险化学品目录为准。

３．２

　　危险化学品储罐区　犱犪狀犵犲狉狅狌狊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狋犪狀犽犳犪狉犿

由一个或若干个储存危险化学品储罐组成的区域，本标准中简称罐区。

３．３

　　检维修作业　犿犪犻狀狋犲狀犪狀犮犲犪狀犱狉犲狆犪犻狉狑狅狉犽

指在罐区内动火作业、进入受限空间作业、盲板抽堵作业、高处作业、断路作业、吊装作业、动土作

业、设备检修作业、临时用电作业等危险性作业。

３．４

　　吹扫作业　狆狌狉犵犻狀犵

采用蒸汽、水、空气或惰性气体及有关化学溶液等介质吹扫管线或储罐清除残留或附着其内的物

料、杂物的方法。

３．５

　　清线作业　狆犻狆犲犾犻狀犲犮犾犲犪狀犻狀犵

更换输送品种或维修检测作业之前对管线进行清洗的作业。

３．６

　　清罐作业　狋犪狀犽犮犾犲犪狀犻狀犵

更换储存品种或维修检测作业之前对储罐进行清洗的作业。

４　基本要求

４．１　作业前应对作业全过程进行风险评估，制定作业方案、安全措施和应急预案。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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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作业前应确认作业单位资质和作业人员的操作能力，确认特种作业人员资质。

４．３　应为作业提供必要的安全可靠的机械、工具和设备，并保证完好。

４．４　应按ＧＢ１６１７９和ＧＢ２８９４的规定设置安全标志。同时设置危险危害告知牌。

４．５　安全培训

４．５．１　作业人员应定期进行专门的安全培训，经考试合格后上岗。特种作业人员应按有关规定经专业

培训，考试合格后持证上岗，并定期参加复审。

４．５．２　储存的危险化学品品种改变时以及检维修作业前，应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及应采取的控制措施

对作业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

４．５．３　外来作业人员在进入作业现场前，应由作业现场所在单位组织进行进入现场前的安全培训

教育。

４．６　个体防护

４．６．１　应根据接触的危险化学品特性和ＧＢ１１６５１的要求，选用适宜的劳动防护用品。

４．６．２　作业人员应佩戴适合作业场所安全要求和作业特点的劳动防护用品。

４．６．３　现场定点存放的防护器具应有专人负责保管，经常检查、维护和定期校验。

４．７　应急预案及应急器材

４．７．１　应组织从业人员进行应急培训，定期演练、评审并改进。

４．７．２　应按规定配备足够的应急救援器材，并进行经常性的维护保养，保证其处于完好状态

４．７．３　接触腐蚀性等有毒有害的场所应设置应急冲淋装置。

４．７．４　应经常检查应急通讯设施。

４．８　安全监护

４．８．１　作业时应根据作业方案的要求设立安全监护人，安全监护人应对作业全过程进行现场监护。

４．８．２　安全监护人应经过相关作业安全培训，有该岗位的操作资格；应熟悉安全监护要求。

４．８．３　安全监护人员应告知作业人员危险点，交待安全措施和安全注意事项。

４．８．４　作业前安全监护人应现场逐项检查应急救援器材、安全防护器材和工具的配备及安全措施的

落实。

４．８．５　安全监护人应佩戴安全监护标志。

４．８．６　安全监护人发现所监护的作业与作业票不相符合或安全措施不落实时应立即制止作业，作业中

出现异常情况时应立即要求停止相关作业，并立即报告。

４．８．７　作业人员发现安全监护人不在现场，应立即停止作业。

４．９　作业前的准备

４．９．１　应确认相关工艺设备符合安全要求。

４．９．２　应确认品种、数量、储罐有效容积和工艺流程。

４．９．３　应确认安全设施、监测监控系统完好。

４．１０　输送危险化学品的流速和压力应符合安全要求。

４．１１　不得在未采取安全保障措施的情况下采用同一条管道输送不同品种、牌号的危险化学品。

４．１２　作业过程中作业人员不得擅离岗位。

４．１３　遇到雷雨、六级以上大风（含六级风）等恶劣气候时应停止检维修和需人工上罐的作业。

４．１４　未经批准不得在罐区进行收货、发货作业同时进行任何检维修作业。

４．１５　实施管线吹扫作业前应办作业票。应根据物料特性选用适用的吹扫工艺。

５　检维修作业

５．１　检维修作业应符合４．１、４．２、４．３、４．５、４．６、４．７、４．８、４．９、４．１３、４．１４、４．１５的要求。

５．２　作业前应办理相应的检维修作业的作业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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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检维修作业应设立现场监护人，作业时现场监护人不得离开作业现场。

５．４　应对检维修作业的作业现场设置警戒区域、警示标志和危险危害告知牌。

５．５　应根据作业场所危险危害的特点，现场配置消防、气体防护等安全器具。

５．６　在作业过程中，如有人员变动，作业负责人必须及时通知作业主管部门，并按规定进行安全教育，

办理有关手续后，方可进入施工现场。

５．７　罐区内不宜进行不同的施工作业，如必要时应采取可靠有效的安全控制措施。

５．８　作业前应根据需要采取通风、置换、吹扫、隔断和检测等安全措施，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

５．９　清线作业

５．９．１　作业前确认并现场复核确认管线号和储罐号。

５．９．２　作业前确认机具符合安全要求。

５．９．３　需要进行盲板封堵作业时应办理作业票，经审批后方可进行作业，作业前作业负责人应对需要

进行盲板封堵的部位现场复核确认，盲板处应设有明显标志。

５．９．４　根据物料特性不同选择清线工艺。确认清线工艺符合安全要求。

５．９．５　采取管线吹扫作业时应按照４．１５执行。

５．１０　清罐作业

５．１０．１　清罐作业应办理作业票，经审批后方可进行作业。

５．１０．２　作业前应现场复核并确认管线号和储罐号。

５．１０．３　清罐前清空余料，所有与储罐相连的管线、阀门应加盲板断开。对储罐进行吹扫、蒸煮、置换、

通风等工艺处理后，应经分析检测确认符合安全要求。

５．１０．４　应由作业负责人进行全面检查复核无误后，方可开始入罐作业。

５．１０．５　作业人员进罐作业罐外应有２人以上监护。

５．１０．６　作业人员应严格按照ＧＢ１１６５１规定着装并佩带保证安全要求的劳动防护用品。

５．１０．７　清罐作业采用的设备、机具和仪器应满足相应的防火、防爆、防静电的要求。

５．１１　作业结束后，所有动用的设备设施应按要求全部复位，并清理现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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